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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 
    本标准的第 6.1 条为推荐性的，其余为强制性的。 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原标准 GB 7803-1987
与本标准不一致的，以本标准为准。 
    在接触镉及其化合物的职业活动中可发生急性和慢性中毒。为保护接触者的身体健康，有效地

防治镉中毒，曾发布 GB 7803-1987。 
修订后的标准将急性镉中毒分为轻、中、重三级，以指导临床急救工作；将慢性镉中毒尿镉和

尿β2-微球蛋白诊断值改为以肌酐校正的一种单位表示，删去目前不常用的尿蛋白电泳检查指标，

增加了尿视黄醇结合蛋白测定指标，使慢性轻度镉中毒的诊断更加合理和容易掌握。当长期接触镉

化合物的工人尿β2-微球蛋白和(或)视黄醇结合蛋白异常增高时，摒除其他病因后，可诊断为轻度镉

中毒；当出现慢性肾功能不全，可伴有骨质疏松症、骨质软化症时，则诊断为慢性重度中毒。 
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。 

  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。 
    本标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负责起草，参加起草单位有北京大学第

三医院、新乡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和株洲冶炼厂职工医院。 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    


